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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铜梁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2月13日
重庆市铜梁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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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健全铜梁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机制，科学有序高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重庆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重庆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庆市铜梁区重特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铜梁区管理范围内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以及铜梁区管理范围外、可能影响我区环境安全的环境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1.4  工作原则

（1）坚持预防为主的风险防范原则，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主体责任，依托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进行应急处置，充分发挥专家的技术指导作用。

（2）建立“以人为本、依法规范、资源共享、分工负责、快速高效、科学决策”的环境应急处置保障机制。

（3）通过应急指挥系统，整合现有污染事件应急处置资源，以机制优化、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资源统一、优势互补、防患未然、常备不懈、科学处置体系为基础；在实施应急处置中，第一时间发挥事件单位及事件所在地的应急处置力量作用，尽最大努力控制事件的发展，同时区各有关部门按照本预案明确的职能，迅速赶赴现场，在保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分工负责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快速高效地实施事件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损害。
1.5  本预案与其他预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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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事件分级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按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中“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执行分级。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Ⅰ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Ⅱ级）、较大突发环境事件（Ⅲ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Ⅳ级）四级。
2  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应急指挥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设立重庆市铜梁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应急指挥部）。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指挥长，副指挥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担任，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应急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经信委、区交通局、区消防救援支队、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局、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委、区民政局、区林业局、区水利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公安局、区气象局、区住建委、区大数据发展局、铜梁区地方海事处等相关单位主要（常务）负责人为成员。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生态环境局，由区生态环境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区生态环境局、区应急管理局分管领导担任；日常事务由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处理。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根据应急处置需要，成立现场处置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医疗救护组、安全保卫组、善后处置组、后勤保障组、事故调查组、新闻舆情组等9个工作组，具体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应急组织体系见图2-1。
2.2  应急指挥机构职责

2.2.1  指挥长职责

日常职责：指导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编制、修订、批准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应急职责：宣布成立现场指挥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亲自（或委托副指挥长）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贯彻执行当地或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应急指令；按照预警、应急启动或终止条件，决定预案的启动或终止；研判突发环境事件发展态势，组织制定并批准现场处置方案；组织开展损害评估等后期工作。

2.2.2  副指挥长职责

日常职责：协助指导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应急职责：协助指挥长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根据分工或指挥长安排，负责现场的具体指挥协调；负责提出有关应急处置建议；负责向场外人员通报有关应急信息；负责协调现场与场外应急处置工作；处置现场出现的紧急情况。

2.2.3  应急指挥部职责

日常职责：贯彻执行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要求；组织编制、修订应急预案；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协调保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经费；组织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应急职责：组织、协调、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传达贯彻执行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有关指示、命令，向区委、区政府，市政府报告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和应对情况；收集、掌握事故有关信息，做出采取重大应急处置措施决定；启动相关处置预案或采取其它措施，发布事件有关信息；组织调度有关应急队伍、专家、物资、装备等救援力量，共同做好应急救援工作；决定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闭等强制性措施。

2.2.4  有关部门及职责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指挥部的日常管理工作；统筹协调全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指导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并按照预案组织演练。向区应急指挥部提出处置建议。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委宣传部：牵头负责媒体管理和对外信息发布工作，负责网络舆情管控引导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统筹协调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工作，组织建立有毒有害物资的生产、储备和运输信息数据库，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相关事故调查、善后处理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生态环境局：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平台及环境保护举报中心，（日间：45695902/夜间：15213432963）；组织事故现场及周边环境的应急监测，发布监测快报，提出防止事态扩大和控制污染蔓延的建议，并做好处置过程中污染态势的实时监控；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家库，指导开展现场污染物消除及生态修复工作；负责对工业企业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排放污染物造成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公安局：负责事故现场警戒、道路交通管制、人员隔离和疏散；参与因车辆运输发生有毒有害物品泄漏、遗撒及交通事故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组织力量参与全区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的现场救援处置工作，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医疗卫生单位实施伤员运输及医疗救护，对事故现场及可能受到污染的区域实施卫生防疫；负责突发环境事件中供水单位饮用水的卫生安全监督管理。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农业农村委：负责渔业水体及转基因生物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负责对农作物、水产养殖、家畜家禽受灾情况实施监测并开展善后处理工作；负责对水生野生动植物受环境污染影响情况实施监测；对家畜、家禽受环境污染影响的情况进行检测，并负责开展善后处理和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水利局：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饮用水源的安全控制和应急后备饮用水源调度；参加相关事故的调查和处置，负责河流和水库的水量和水质监测和控制；负责提供水文资料。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铜梁区地方海事处：负责调查因船舶运输有毒有害物品及海损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的预防、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必要时实行水上交通管制。

区武装部：必要时组织民兵、预备役部队参与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因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并负责指导救援力量消除事故现场特种设备的安全隐患。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交通局：负责危险品运输监督管理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对放射源、危险化学品、危险固体废弃物等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进行预防；配合对本区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突发环境事件进行预防，参与应急处置及事故调查处理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交通安全监管和交通管制工作；负责应急物资及救灾物资的运输；负责危险物品（危险品第1类第1项（爆炸品））、疏散人员的紧急转移运输。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发改委：负责配合有关镇街、项目业主单位开展应急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工作，积极争取国家和重庆市应急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支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商务委：负责提供应急处置所需生活物资保障，做好紧急情况下粮、油、肉、菜等重要生活必需品供应的组织协调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林业局：对陆生野生动植物受灾情况实施监测；负责森林、林木以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城管局：负责市政基础设施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住建委：负责城市下水管网污染事故发生后应急处置和组织善后，保障城市正常生活、卫生秩序。

区财政局：负责全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经费保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气象局：及时提供有关气象监测、预报、服务和实时气象资料信息。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民政局：协调救灾物资调拨工作，协助有关单位做好受灾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和因灾死亡人员家属抚慰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经信委：负责组织电力、燃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事发区域电力燃气供应畅通。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大数据发展局：负责组织通信企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事发区域通信畅通。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事发地镇、街（园区）：负责及时报告事故有关情况；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群众的疏散和安抚；为事故现场处置人员及疏散群众提供后勤保障；参与事故的善后处置和调查处理。

事发单位及其他主管部门：负责启动本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处置预案，组织本单位专家及职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先期处置，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保护事故现场，配合调查处理。
3  预防预警和信息报告

3.1  监测预警

有关部门及有关单位根据要求建立完善环境安全监测体系。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卫生健康、城管、气象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测，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分析和研判有关信息。交通、公安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定期对生产、储存、运输、使用有毒有害物品及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进行检查。要加强信息共享，发现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的，要及时通报区生态环境局。
3.2  预防

（1）加强污染源监管。掌握全区环境污染源的产生、种类及地区分布情况。加强对可能产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源的监督管理以及安全防范工作。

（2）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管理体系和环境风险源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风险源和风险区域的管理制度，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各项管理制度，实行分级分类动态管理。

（3）各镇街，园区管委会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整合有关部门的各类环境安全预警信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共用，并将应急物资储备统筹纳入应急物资库建设。

（4）各企事业单位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建立风险评估、联防联控制度，根据各自职责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开展综合分析、风险评估工作。配备相应的应急设施、设备、物资和器材，组织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

3.3  信息甄别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事发单位、事发地镇街或知情人立即通过网络系统、电话系统或其它方式报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值班接警人员在接到环境污染事件报告时，应尽可能详细地了解以下内容：事件单位名称、地址、事件发生时间、事件类别、现场人员伤亡情况、可能波及影响范围及状况、事件是否可控等。知晓相关信息后，应立即向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汇报，不得延误。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报后，立即报告区应急指挥部。区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预案，指挥各应急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3.4  预警发布

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采取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报警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入户通知等方式，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发生危害立即以电信通讯报告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险情等级分别报应急管理、公安、消防、卫生等部门救援。

3.5  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可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视情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在涉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告知公众避险，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

（3）应急准备。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相关企业加强环境监管，立即组织开展环境监测，适时掌握污染动态。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6  信息报告

3.6.1  报送途径

事发单位或事发地镇街、园区可通过电话、传真方式及时向区应急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值班室：45640012）和区生态环境局报告（报警电话：日间：45695902/夜间：15213432963），有关企业或生产经营者也可以通过12369环保举报热线向区生态环境局报告。

初判为一般环境事件的，由事发单位或事发地镇街、园区在1小时向区应急管理局和区生态环境局报告。初判为较大及以上环境事件的，由事发单位或事发地镇街、园区在30分钟内向区应急管理局和区生态环境局报告，经初核后上报区政府。经区政府审定后，1小时内上报市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

3.6.2  报告内容

事故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事件发生单位(或业主)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

（2）事件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起因和性质；

（3）事件简要经过，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潜在危险、危害程度及发展趋势的初步评估；

（4）事件发生原因初步分析判断；

（5）事件处置情况；

（6）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

3.6.3  信息续报

对首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保，每天不少于1次。在初报基础上，报告有关监测数据、发生原因、过程、进展情况、趋势分析、危害程度以及采取的措施、效果等情况，并附应急监测快报、监测点位分布图、污染分布及变化趋势图等资料。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要终报，包括措施、过程、结果，潜在或间接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等。

3.6.4  信息通报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区生态环境局要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因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区应急管理、交通、自然资源、水利等有关部门要及时向区生态环境局通报。

3.7  预警调整和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危险已经解除的，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当及时宣布解除预警，并停止采取有关措施。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程序

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后，区应急指挥部应迅速协同相关部门、当地街镇对事态进行研判，调集各工作组出警并做好指挥协调、污染处置、应急监测、现场调查、信息报告等工作。

4.2  应急处置程序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开展先期处置，第一时间通告周边区域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迅速明确指挥机构，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保护人员生命安全，减少和消除污染。

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4.2.1  现场污染处置

根据现场调查和参考专家意见，现场指挥部制定出科学的污染处置方案，对事故影响范围内的污染物进行处理处置，以减少环境污染。

（1）切断污染源: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要立即采取关闭、停产、封堵、围挡、喷淋、转移等措施，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

（2）污染物处理：做好有毒有害物质和消防废水、废液等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去污洗消、临时收贮、微生物消解、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

（3）涉及大气污染事故的，现场调查或查取事故发生地有关空气动力学数据（气温、气压、风向、风力、大气稳定度等），采用监测和模拟等手段追踪污染气体扩散途径和范围，科学设立警戒线；在控制泄漏源的同时，采取用水雾稀释扩散的有毒有害气体，用水幕封阻扩散的稀释源，防止有毒有害气体快速扩散，造成人员伤亡和大气污染。

（4）涉及水污染事故的，现场监测人员要测量水流速度，估算污染物转移、扩散速率。联合有关部门对事故周围环境（居民住宅区、农田保护区、水流域、地形）做初步调查。对造成水污染的液体物质采取挖坑收集、挖沟引流、筑坝拦截等方法阻止污染物进入水体。对进入水体的污染物采取吸收（吸附）、中和、拦截、导流、疏浚、转移等方法处置，防止水体污染事态进一步扩大。必要时，现场指挥部报告区政府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5）当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不明时，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区生态环境局污染来源开展调查，查明涉事单位，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切断污染源。

4.2.2  转移安置人员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地及影响区域气象、地理环境和人员密集度等情况，设立现场警戒区、交通管制区和重点防护区，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方式和途径，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的居民，确保生命健康安全，并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

4.2.3  医疗救护

迅速组织区医疗资源和力量，对伤病员进行诊断治疗，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将重症伤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强救治。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采取保护公众健康措施。视情况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医学救援。做好受影响人员的心理援助。

4.2.4  应急监测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应急监测组应立即进行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我区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监测的布点和频次，调配应急监测设备、车辆，及时准确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4.2.5  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通过区政府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有关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损害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4.2.6  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受影响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4.3  应急结束

环境污染事件处置工作已基本完成，事故装置已处于安全状态；次生、衍生和事件危害已基本消除；有关部门已采取并继续采取保护公众免受污染的有效措施；已责成或通过了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的环境恢复计划，环境质量正处于恢复之中时，各应急工作组向区应急管理局提出终止应急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上报区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宣布应急结束。应急处置结束后，由现场指挥部宣布应急状态结束（必要时可发布公告），现场人员、装备等及时撤离。
5  后期处置

5.1  损害评估

应急响应终止后，要及时督促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并依法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重要依据。

5.2  事件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根据有关规定，组织开展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5.3  善后处置

（1）应急处置结束后，由事发地镇街（园区）牵头，相关部门配合，迅速开展善后处理工作，对受污染的环境和破坏的生态采取措施予以恢复。

（2）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确定合理的安置和补偿标准，并按规定程序进行赔偿、补偿。对在应急处置中伤亡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抚恤，并做好评先、评优（烈）、晋级（职）等工作。对紧急征用的物资和调集的社会力量，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结算和补偿。
（3）事件发生后，有关保险机构和企业要尽快赶赴场，在现场指挥部的协调下，开展损失调查取证和理赔工作。

5.4  社会救助

建立健全救助体系，区民政局等有关单位负责开展各项社会救助活动，并加强对社会、个人或国际社会捐赠资金和物资的管理。
6  应急保障

6.1  队伍保障

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加强环境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环境监测队伍、消防救援队伍、地方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及其他相关方面应急救援队伍，要积极参加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应急处置、调查处理等工作，提高响应能力和应对能力。要加强环境应急专家队伍管理，为制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方案、评估污染损害、开展调查处理等工作提供决策建议。

6.2  物资、装备与资金保障

区生态环境局及有关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现有应急处置、监测力量的基础上，根据工作需要和职责要求，加强危险化学品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及监测能力建设，增加必要的防护服、防毒面具、防护眼镜、防护手套等防护装备、物资的储备，不断提高应急监测和动态监控能力，确保环境污染事件能有序应对。有关企事业单位，必须配备环境保护应急设施，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物资储备工作。

6.3  通信、交通与运输保障

建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采集、处理制度，配备必要的通信器材，确保应急处置期间的信息畅通。现场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应急处置单位应确定1名负责人和1名联系人，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健全公路、铁路运输保障体系，保障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的运输。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应急救援交通工具和物资运输交通工具优先通行。

6.4  技术保障

依托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应急指挥技术平台，实现信息综合集成、分析处理、污染损害评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支持先进技术和装备的研发。

6.5  责任追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务院关于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重庆市关于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实施细则》《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等规定，对以下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严格追究责任：

（1）对突发环境事件隐患信息不按规定上报、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的；

（2）拒不执行事故现场指挥部的指令，延误应急抢险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3）在人员救助、物资调配、事故调查、现场秩序维护等方面不配合、不支持，严重影响和干扰应急救援工作的。
7  宣传、培训和演习

7.1  环境安全宣传

向社会公布和宣传突发环境事件的报警电话，有关部门要利用媒体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知识，提高公众的安全自救防护能力。

7.2  培训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本预案的要求，组织本部门、本系统有关人员开展应急处置培训，熟悉实施相关应急预案的程序和要求，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7.3  演习

区生态环境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和重点环境风险源企业定期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实战演习。
8  应急预案管理

8.1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原则上每三年修订一次，但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或者应急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出现新的情况，应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8.2  预案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的解释权归属铜梁区生态环境局。

8.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9  附件及附图

附件

附件1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附件2专家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附件3铜梁区较大以上环境风险源企业

附件4外部救援机构联系方式

附件5铜梁区应急物资清单

附件6主要环境风险物质污染应急处置方案

附图

附图1铜梁区区位图

附图2铜梁区行政区划图
附图3铜梁区较大以上风险企业分布图

附图4铜梁区水环境风险源、风险受体分布图

附图5铜梁区大气环境风险源、风险受体分布图

附图6铜梁区应急物资分布图
附件1
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单位
	电话

	区政府办
	45612345

	区委宣传部
	45695103

	区应急管理局
	45640012

	区生态环境局
	45695228

	区公安局
	45695470

	区卫生健康委
	45695084

	区市场监管局
	64410100

	区交通局
	45695913

	区水利局
	45615071

	区经信委
	45689016

	区商务委
	45686371

	区农业农村委
	45695001

	区发改委
	64406122

	区财政局
	45682069

	区气象局
	64410922

	区民政局
	45692700

	区城管局
	45632110

	区消防救援支队
	45689119/119

	区林业局
	45692775

	区大数据发展局
	45698155

	区住建委
	45693055

	铜梁区地方海事处
	45619068

	巴川街道
	64410380

	东城街道
	45870841

	南城街道
	45689509

	蒲吕街道
	45488102

	旧县街道
	45422230/45425618

	土桥镇
	45625414

	二坪镇
	45430581

	水口镇
	45433561/45434272

	安居镇
	45855001

	白羊镇
	45851201

	平滩镇
	45211002

	虎峰镇
	45511190

	福果镇
	45517021

	石鱼镇
	45581025

	少云镇
	45866043

	高楼镇
	45865290

	维新镇
	45862016

	大庙镇
	45366002

	围龙镇
	45360320

	华兴镇
	45363333

	永嘉镇
	45399003

	西河镇
	45391141

	安溪镇
	45393101

	侣俸镇
	45266002

	太平镇
	45620211

	双山镇
	45218315

	小林镇
	64410866

	庆隆镇
	45480011

	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45685118


附件2
专家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咨询业务

	1
	朱进
	男
	重庆市化工研究院
	13896139262
	应急处置、应急预案评审

	2
	郭平
	男
	重庆市环境科学
研究院
	13983889369
	环境应急监测、应急处置

	3
	曹照勋
	男
	重庆市环保工程院
	13647626971
	污水处理、应急处置

	4
	胡龙江
	男
	中石油重庆销售仓储分公司
	13983130543
	油气仓储运输

	5
	肖  波
	男
	中石油重庆销售仓储分公司
	13983428141

68541963
	油气安全环保

	6
	杨大业
	男
	重庆智力环境开发策划咨询公司
	13032380657
	化工、应急处置

	7
	徐  凤
	女
	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13983443867

88521932
	危化品污染防治与应急

	8
	胡志锋
	男
	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13594040342

885213156
	环境风险及应急预案评估

	9
	李长洪
	男
	重庆市铜梁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
	13808380126
	应急处置

	10
	周  彦
	男
	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18996331569
	应急监测

	11
	王晓友
	男
	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局
	13308343207
	应急处置


附件3

铜梁区较大以上环境风险源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风险级别
	地址

	1
	重庆庆龙精细锶盐化工有限公司
	较大
	华兴镇

	2
	重庆顺安天力达爆破器材有限公司
	较大
	庆隆镇

	3
	重庆市铜梁区龙泽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小北海水厂）
	较大
	巴川街道

	4
	铜梁柿花路LNG加气站
	较大
	东城街道

	5
	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较大
	东城街道

	6
	重庆威尔德浩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较大
	旧县街道

	7
	重庆市铜梁区欣材纸业有限公司
	较大
	旧县街道

	8
	重庆新申世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较大
	旧县街道

	9
	重庆赛维药业有限公司
	较大
	东城街道

	10
	重庆昆瑜锂业有限公司
	较大
	东城街道

	11
	重庆恒升建材有限公司
	较大
	蒲吕街道

	12
	重庆市铜梁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较大
	巴川街道


附件4

外部救援机构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89188803、89181996

	合川区生态环境局
	42723092

	永川区生态环境局
	49584716

	大足区生态环境局
	4372

	潼南区生态环境局
	44561057


附件5

附件6

主要环境风险物质污染应急处置方案

应急处置方案一：储油罐区汽油/柴油发生泄漏
1.储油罐区汽油/柴油发生泄漏，未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1）现场疏散隔离与保护

设置警示标志及警戒线，派专人警戒，除应急处置人员进入外，其他人员禁止进入警戒区；应急救援人员穿戴防静电防火服、空气呼吸器，携带救援设备进入泄漏现场；现场应急人员用可燃气体检测仪监视检测警戒区内的气体浓度，所有人员随时做好撤离准备。

（2）切断污染源：

停止事故罐组的给油和输油，查找泄漏点，若泄漏点位于油罐外如管道、阀门等时，应关闭管道或阀门两端的截止阀，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对破裂口用楔子、卡箍法堵漏，随后用高标号速冻水泥覆盖加固；因罐体破损发生泄漏时，应立即开启转油泵，对事故罐内油料转移至其他同类（或有空余容量）油罐。

（3）外泄油料处理

关闭泄漏罐组防火堤雨水排口，油料少量泄漏，用泡沫或干粉覆盖污油，用吸油毡对泄漏的污油进行吸附，对油污上方用水雾喷射改变蒸汽云飘逸方向，使其到安全空旷地带扩散；油料大量泄漏，用数倍泡沫和干粉覆盖油污，减少蒸发，用油罐车对泄漏的污油进行收集转运，再用吸油毡对泄漏的污油进行吸附，对油污上方用水雾喷射改变蒸汽云飘逸方向，使其到安全空旷地带扩散。

（4）泄漏油料进入雨水系统

关闭防火堤雨水排口，开启防火堤污水阀门；在雨水沟沿线暗沟或管道入口处用沙袋进行拦截；将含油废水转运至应急事故池；用泡沫干粉或砂土覆盖对防火堤及雨水明沟内污油覆盖，再用吸油毡对泄漏的污油进行吸附。事后将吸油毡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2.储油罐区汽油/柴油发生泄漏后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1）火灾、爆炸救援

①指挥部立即启动本应急预案；拨打外部救援电话请求救援，请求当地政府部门和周边消防、医院救援；隔离火灾爆炸区周边200m 范围，严禁无关人员进入隔离区；

②应急救援人员穿戴防静电防火服、空气呼吸器，携带救援设备进入事故现场进行先期消防灭火，时刻关注火势情况，随时做好撤离准备。待消防队伍到达后配合其对事故区域进行灭火救援；
③对火灾爆炸罐区喷射泡沫、干粉灭火，对相邻储罐喷水冷却，按规定转移罐内剩余油料。

（2）消防废水处置

①关闭防火堤雨水排口，开启污水排口，将消防废水引入应急事故池，并进行后续处理。

②对进入雨水系统的消防废水，在罐区防火堤雨水排口处进行拦截；若油污在库区地面蔓延，采用吸油毡、消防沙等对油污进行吸附，并将水抽回至应急事故池；事后将吸油毡、消防沙等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3）爆炸、灭火结束后处置措施

灭火结束后，注意保护好现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工作，并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调查处理完毕后，经有关部门同意，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清理，尽快恢复运行。

应急处置方案二：液氯泄漏

1.风险分析

氯气钢瓶易在易熔塞处泄漏、瓶阀泄漏、瓶体焊缝泄漏。应急处置不当可能引发中毒、爆炸事故。

2.处置程序

（1）因为操作、设备或其它原因发生氯气泄漏事故时，本岗位或相邻人员应立刻报告当班班长，当班班长接到报告后当班班长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或其他指挥部成员）汇报。 

（2）指挥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刻启动相应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各抢险救援队伍速往事故现场，有条不紊地实施现场抢险救援。

（3）抢险组到达现场后，根据指挥部下达的抢险指令，迅速进行设备抢修，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150m，大泄漏时隔离450m，严格限制出入。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①易熔塞泄漏：应转动钢瓶，使泄漏部位位于氯气的气态空间，应用氯瓶易熔塞泄漏堵漏器处理；如不成功直接将氯气钢瓶用行车吊入液碱池。②瓶阀泄漏：使用带铅垫的六角螺帽和应急压罩处理；如不成功直接将氯气钢瓶用行车吊入液碱池。③瓶体焊缝泄漏：立即打开碱洗池，用航车将液氯钢瓶放入碱洗池。如有人员中毒医疗组立即进行救治。如果事态没有得到控制就向铜梁区应急救援中心求救。

应急处置方案三：盐酸、硝酸、硫酸泄漏

1.风险分析

三酸贮罐和管道容易受到腐蚀，局部强度不够可能造成泄漏事故，应急处置不当可能引发事故。

2.现场处置程序

（1）因为操作、设备或其它原因发生盐酸、硝酸、硫酸小泄漏事故时，本岗位或相邻人员应立刻报告当班班长，同时用沙土吸附、覆盖，并查看泄漏源，及时抢险堵漏。

（2）因为操作、设备或其它原因发生盐酸、硝酸、硫酸大泄漏事故时，发现人员应立刻报告当班班长，当班班长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或其他指挥部成员）汇报，同时按紧急步骤指挥当班员工紧急关闭三酸储罐相关的阀门，就地组织人员抢险堵漏，进行一级抢险，防止盐酸、硝酸、硫酸外泄造成人身伤害或环境危害。

（2）指挥长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刻启动相应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各抢险救援队伍迅速赶往事故现场，有条不紊地实施现场抢险救援。

（3）抢险组到达现场后，根据指挥部下达的抢险指令，迅速进行设备抢修，大量泄漏先用围堰收集，收集池不能盛装下就将泄漏酸经过沙土围堵、引流、导流沟等方法进入事故应急池，再转移回收。地面剩余少量的残留液用清水冲洗，洗水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同时各抢险组各司其职，协作配合，控制事故以防事故进一步扩大。如果事态没有得到控制就向铜梁区应急救援中心求救。

应急处置方案四：液氨泄漏

1.风险分析

贮存液氨的储罐，可能因焊缝裂开、阀门松动等发生局部泄漏事故。液氨属第8类腐蚀液体，泄漏对环境易造成不良影响。

2.现场处置程序

（1）因为操作、设备或其它原因发生液氨小泄漏事故时，本岗位或相邻人员应立刻报告当班班长，同时用沙土吸附或其他惰性材料吸收，并查看泄漏源，及时抢险堵漏。

（2）因为操作、设备或其它原因发生液氨大泄漏事故时，发现人员应立刻报告当班班长，当班班长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或其他指挥部成员）汇报，同时按紧急步骤指挥当班员工紧急关闭液氨储罐相关的阀门，就地组织人员抢险堵漏，进行一级抢险，防止液氨外泄造成人身伤害或环境危害。

（3）指挥长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刻启动相应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各抢险救援队伍迅速赶往事故现场，有条不紊地实施现场抢险救援。

（4）抢险组到达现场后，根据指挥部下达的抢险指令，迅速进行设备抢修，大量泄漏先用围堰收集，收集池不能盛装下就将泄漏液氨经过沙土围堵、引流、导流沟等方法进入事故应急池，再转移回收。地面剩余少量的残留液用清水冲洗，洗水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同时各抢险组各司其职，协作配合，控制事故以防事故进一步扩大。如果事态没有得到控制就向铜梁区应急救援中心求救。

附图1  铜梁区区位图
[image: image19.png]



附图2  铜梁区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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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铜梁区较大以上风险企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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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  铜梁区水环境风险源、风险受体分布图

附图5  铜梁区大气环境风险源、风险受体分布图

附图6  铜梁区应急物资分布图

	抄送：区委办、人大办、政协办，区监委、法院、检察院、人武部。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2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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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区镇街（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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